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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1. 本研究項目獲得平等機會委員會「平等機會研究項目資助計劃 2017/18」的資助，

於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7 月期間，進行了十次深度訪談及一項問卷調查，藉

以初步探討香港的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挑戰。 

2. 深度訪談的結果反映：（一）矮小症患者的矮小身材經常在日常生活中帶來不便；

（二）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不同類型的歧視，甚至連同患者的家人亦遭

受歧視；（三）香港大眾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認識程度嚴重不足，因而產生很多

誤解或歧見；及（四）很多建築物及公用設施的設計，未能顧及矮小症患者的實

際需要。 

3.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受訪的 523 位公眾人士中，六成受訪者(60.3%)表示矮小

症患者在香港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22.6%認為這些歧視頗嚴重或非常嚴重。儘

管多於一半的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受到歧視，但是他們對矮小症患者的

接納程度不低，超過八受訪者指出他們非常願意或願意與矮小症患者一起工作

(85.3%)、成為朋友(82.8%)等。 

4. 值得指出的是，大部分受訪者(83.6%)表示自己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非常不足夠

或不足夠。調查結果亦發現，大眾仍然對矮小症患者存有一些誤解，例如認為「矮

小症全都是遺傳的」、「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齡而

收窄」、「矮小症成因是營養不足、缺乏鈣質吸收」等。 

5. 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宗教信仰、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接觸及

身患殘疾都是影響誤解程度的重要因素。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况下，如受訪者

是女性、較年輕、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或佛教、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接觸或不是

殘疾人士，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顯著地較淺。 

6. 在其他條件都不變的情况下，女性、有較高學歷、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或佛教、

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接觸或並非殘疾人士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顯著地有較高接

納程度。 

7. 此外，多於四成的受訪者覺得矮小症患者像一個很特別的「人種」、像長不大的

小孩、樣子很奇怪及樣子並不美觀。 

8. 因應上述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的結果，研究團隊提出了一些建議：（一）加深公

眾人士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認識和接觸；（二）停止為矮小症患者塑造負面形象；

（三）採用通用設計原則，推廣共融建築；及（四）加深公眾人士對《殘疾歧視

條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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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香港在 1995 年 8 月通過了《殘疾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 487 章），用以保障殘疾人士

避免因其殘疾而受到歧視。《殘疾歧視條例》訂明如建築物未能為殘疾人士提供適當通

道進入一些任何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有權或獲許進入或使用的地方，或拒絕提供適

當設施予殘疾人士，便屬歧視，一律予以禁止。但是，如因建築物的設計或建造而未能

讓殘疾人士進入，而改動該等建築物以提供符合規定的通道，又會對須提供這種通道的

人士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則不構成歧視。《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闡釋

了有關新建樓宇的設計或建造及現有樓宇改建的規定。值得指出的是，《設計手冊：暢

通無阻的通道 2008》的規定並未能照顧到所有類型殘疾人士需要，一些患有罕見疾病

如矮小症的人士在使用建築物或公共設施時，仍遇到很多障礙。 

除了這些障礙外，矮小症患者在融入社會並不容易。因為矮小症並不常見，社會大眾對

矮小症及其患者認識不足，社會大眾一直對矮小症患者有既定的觀念，這些錯誤的觀念

會影響矮小症患者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甚至導致歧視情況的出現[1-4]。為了促進矮

小症患者參與和融入社會，我們有必要消除社會對他們的各種歧視。過去有不少學術研

究指出，社會大眾對殘疾人士存有偏見、進行定型或作出歧視行為，其中一個原因是他

們對殘疾人士有所誤解，或受一些錯誤的既有觀念影響[5-7]。有見及此，本研究團隊

進行調查，找出在建築物及公共設施中「可管理的」環境障礙，以及一般人對矮小症患

者的最常見誤解，從而對症下藥，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公眾教育。 

本報告書共分為 7部份，包括引言、文獻綜述、研究設計、調查結果、分析及討論、建

議及結語。 

 

1.2 研究目的及目標 

本研究旨在初步探討香港的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挑戰。這個研究目的可細分

為以下目標： 

（一）說明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常見謬誤及既有觀念，並澄清這些誤解； 

（二）探討香港矮小症患者及其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及困擾； 

（三）闡述在香港的建築設施中，阻礙矮小症患者獨立生活的障礙；及 

（四）就現況提出建議，為香港的矮小症患者營造一個零歧視及無障礙的生活環境。 

 

1.3 研究範圍 

由於矮小症患者在教育、就業及醫療等方面所面對的挑戰都比較複雜，研究者需要更專

門的知識，或需要花更長的時間；故此，這三個方面的挑戰均不在本研究項目的研究範

圍之內，本研究團隊建議它們需要個別作專項研究。 



 

 

- 2 - 

 

2 文獻綜述 

2.1 矮小症概述 

根據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 的定義，矮小症（或俗稱「侏儒症」，Dwarfism）泛

指因身體或基因狀况而導致成人身高不高於 4呎 10吋（約 147厘米）的情況[8]。矮小

症是一種因骨骼生長不正常所致的一類罕見疾病，患者一般四肢短小，身材亦因而偏

矮。由於身軀特別矮小，在很多國家中，這類患者經常被稱為「小個子」（Little People）
1。 

至目前為止，約有 400 多種發育異常的疾病會影響人體骨骼[9,10]，較為常見有生長激

素缺乏症（每 3,800 新生兒之中有一例）及軟骨發育不全症（每 26,000–40,000 新生

兒之中有一例）。大多數種類的矮小症源自受孕前的卵子或精子細胞中的自發基因變

異，這些變異是隨機發生，因而是無從預防的[11]。不同種類的矮小症有可能引致不同

的臨床併發症，較為常見的臨床併發症包括肌肉張力較低、肥胖症、阻塞性睡眠窒息症

及中耳功能障礙等[12]。但是，絕大部分的矮小症不會影響智力發展。由於矮小症很罕

有，大部分醫生對治療這些疾病的經驗較少，而公眾往往對這類病人存有偏見。 

 

2.2 有關矮小症或矮小症患者的社會研究 

相對其他種類的殘疾，基於矮小症十分罕有，過去有關矮小症的學術研究絕大部分都是

集中在醫學領域，在其他學術領域（如建築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等）的相關學術研究 仍

然比較稀少。事實上，根據 Erving Goffman 有關「負面標籤」的原則[13]，矮小症患

者身材因為異於一般人，所以經常被扣上「負面標籤」（Stigma）。矮小症患者在古代

已經存在，他們一般會受雇參加宮廷表演和活動，如拋擲侏儒(Dwarf Tossing)和拳擊

比賽等，或在畸形秀(Freak Show)中演出，他們的身份因而被貶低[14-17]。在十九世

紀中期，有不少人把其他人的體質特徵(如特別高、特別矮小或特別肥等)作為商品或被

產業化，因此矮小症患者有更多機會於人前亮相。但是，由於矮小症患者往往被要求在

畸形秀中扮演傻瓜的角色，因此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產生錯誤的認識和理解，例如他們會

認為矮小症患者的智商會較低一般人低[18]。事實上，今時今日「侏儒表演者」仍然十

分受歡迎。 

有關矮小症患者的社交生活或經歷之學術研究都很缺乏，現存只有少量文獻探討矮小症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於不同方面所遇到的困難。Sue Thompson的團隊研究英國的矮小症

患者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及使用公共設施時遇到的困難[19]。Paul Miller 發現在美

國，矮小症患者於教育及工作上都遇到形形式式的歧視[20]，Jeremy Heider 的團隊也

有相類似的調查結果，他們發現美國的矮小症患者被大眾定型為「古怪的」、「無能力的」

                                                 
1
  「小個子」這個稱呼，比「侏儒」(Dwarf)及「矮子」(Midget)更中性。在台灣，矮小症患者亦被稱

為「小小人兒」。 

https://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wrPhSuQXK9bqUkAdjCzygt.;_ylu=X3oDMTE3M2NwcmJj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QjYwNjNfMQRzZWMDcmVsLWJvdA--?p=%E7%95%B8%E5%BD%A2%E7%A7%80+freak+show&ei=UTF-8&fr2=rs-bottom%2Cp%3As%2Cv%3Aw%2Cm%3Aat-s&fr=yfp-search-sb-bucket-836746
https://hk.search.yahoo.com/search;_ylt=AwrPhSuQXK9bqUkAdjCzygt.;_ylu=X3oDMTE3M2NwcmJjBGNvbG8Dc2czBHBvcwMxBHZ0aWQDQjYwNjNfMQRzZWMDcmVsLWJvdA--?p=%E7%95%B8%E5%BD%A2%E7%A7%80+freak+show&ei=UTF-8&fr2=rs-bottom%2Cp%3As%2Cv%3Aw%2Cm%3Aat-s&fr=yfp-search-sb-bucket-83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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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孩子般的」[21]。此外，另一些研究指出，公眾人士除了對矮小症患者定型、歧視

和存有偏見外，他們有時會對矮小症患者進行一些討厭的行為，例如奚落、凝視、偷拍

及作不恰當的評論，甚至粗魯對待[22,22]。美國的研究亦指出因為各種歧視和偏見，

矮小症患者的生活素質比一般人低[22,24]。 

 

2.3 有關身高歧視及外表歧視的社會研究 

矮小症患者比一般人矮小，但身高是人類身體上一個顯而易見的特徵，而不少人將這一

個特徵與個人能力或社會地位掛鉤[25-27]，身材矮小的人會經常被人看不起[28,29]。

不少人亦認為高大的人較具領導能力 [30,31] ﹔Leslie Rott 指出身材高大的人較獲

得別人的尊重，因而社會地位較高[31]。因此，「身高主義」(Heightism)在職場盛行，

身高歧視(Height Discrimination)的情況也在職場十分普遍[25,30,33]。 

除了身高的差異，矮小症患者一般有較為特別的面部特徵，如頭大、面部寬及額部和雙

側頂部寬等，而且下肢也會彎曲[34,35]，所以矮小症患者的外貌跟一般人有些明顯的

分別。依照少數族群模型推測，社會對這些有異於一般外貌的人有排他性[36]。此外，

一般人會根據傳統社會外觀標準，評斷或標籤一些外觀「與眾不同」的人，這是一種外

觀歧視 (Appearance Discrimination) [37-39]。這種歧視在充斥着「外表至上主義」

(Lookism)的現今社會中，日趨嚴重[40]。 

除上述的歧視外，建築師或設計師在設計建築環境時，往往忽略了一些身材特別的人(如

肥胖或矮小的人)之需要，所以一般建築環境對他們的共融性很低，這造成對矮小症患

者的身材歧視(Body Discrimination)[41-43]。 

 

3 研究設計 

在 2.2及 2.3章論述的相關文獻，全都來自西方國家，未曾有相似的研究在香港進行。

本研究為了彌補現有的研究缺欠，同時採取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探討香港的矮小症患

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挑戰。本研究團隊對十位矮小症患者或其家人進行了深度訪談，

旨在找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常見謬誤及既有觀念，並探索矮小症患者及其家人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及困擾，以及識別在香港的建築設施中，阻礙矮小症患者獨立生

活的障礙。此外，本研究團隊為進一步了解公眾人士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瞭解或看法，

進行了一項問卷調查。 

 

3.1 深度訪談 

本研究團隊為了清楚得悉矮小症患者及其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及障礙，向六位

矮小症患者及四位矮小症患者的家人進行了深度訪談。這些受訪者都是依靠研究團隊成

員的個人網絡，或通過病友互助組織（如小而同罕有骨骼疾病基金會及香港知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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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而邀請參加深度訪談。在訪談中，不同角色的受訪者回應【表一】所列出的問題。

上述十次深度訪談都是在 2017 年 11 及 2018 年 5 月期間，以中文（廣東話）進行，每

次深度訪談為大概 30 至 40分鐘。 

【表一】深度訪談的問題 

角色  問題 

矮小症

患者 

 除教育、就業及醫療外，矮小症為您在日常生活中帶來什麼困難/挑戰？ 

 您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受到歧視？有的話，是哪方面的歧視？ 

 您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矮小症患者的認識程度是否足夠？ 

 您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矮小症患者有否存在着一些誤解或歧見?如有

請您舉出一些例子。 

 您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有多大？ 

 就樓宇設施的使用/樓宇設計而言，您認為有什麼未能顧及矮小症患者的

地方？ 

 您有沒有其他分享？ 

矮小症

患者的

家人 

 您跟矮小症患者的關係是？ 

 您覺得在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因為您的家人是矮小症患者而受到歧視？

有的話，是哪方面的歧視？ 

 您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矮小症患者的認識程度是否足夠？ 

 您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矮小症患者有否存在着一些誤解或歧見?如有

請您舉出一些例子。 

 您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有多大？ 

 您有沒有其他分享？ 

 

為了確保接受深度訪談人士之身份不被公開，在本報告中，六位接受深度訪談的矮小症

患者之名字，將用 PT1、PT2、…、PT6表示，而那四位矮小症患者的家人之名字將用 FM1、

FM2、FM3及 FM4表示。深度訪談的受訪者之人口特徵可見於【附錄甲】。 

 

3.2 問卷調查 

本研究團隊根據深度訪談的調查結果，以及病友互助組織（如小而同罕有骨骼疾病基金

會、軟骨發育不全症病友關懷協會及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的意見及資訊

[8,12,44]，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以了解公眾人士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認識、看法和

態度。該問卷訪問內容包括以下三個部分﹕ 

（一）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 

（二）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看法和態度；及 

（三）受訪者的背景資料。 

為了測試問卷的內容有效度，研究團員進行初步測試，率先邀請了五位公眾人士作答問

卷，並就他們對問卷的意見，對問卷加以修改。問卷樣本可見於【附錄乙】。調查問卷

的第一部分詢問受訪者對 14 項對矮小症患者誤解描述的認同程度，受訪者如果就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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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描述選答「非常同意」、「同意」或「不知道 /很難說」，便表示受訪者受訪者對矮小

症患者存有某種誤解。由於本研究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澄清這些誤解，所以訪問員會在受

訪者完成整分問卷後，跟他們澄清相關誤解。由於受訪者有機會未曾聽聞過矮小症或未

曾接觸過矮小症患者，訪問員準備了一張有關矮小症的便覽(Fact Sheet；可見於【附

錄丙】)，以供受訪者參考。 

本研究對公眾人士進行了匿名的街頭問卷調查，訪問員在 2018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在

全港八個地區進行訪問，這些地區包括中環、銅鑼灣、旺角、九龍塘、荔枝角、將軍澳、

沙田及屯門。為了減少抽樣的選擇性偏差(Selection Bias)，訪問員在平日(星期一至

五)及週末(星期六及日)，不同的時段進行問卷調查。 

最終，523 位市民完成整份問卷除第 6 題外的其他部分，【表二】列出問卷調查這 523

位受訪者的特徵。男女受訪者的比例約為 1:1.03，有相對較多的受訪者（43.0%）年齡

為 20-29歲，四成的受訪者報稱擁有學位或更高學歷，單身人士佔全部受訪者略多於一

半(54.7%)。此外，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報稱沒有宗教信仰，接近八成的受訪者在香港

出生。略多於一半的受訪者(54.1%)報稱是僱員，另有約兩成的受訪者報稱是學生。在

全部 523位受訪者中，只有兩位(0.4%)明確表明自己是殘疾人士。 

【表二】523位問卷調查受訪者的特徵 

特徵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258 
265 

 

49.3% 
50.7% 

年齡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歲或以上 
   拒絕回答 

 
26 
225 
118 
65 
47 
9 
33 

 
5.0% 
43.0% 
22.6% 
12.4% 
9.0% 
1.7% 
6.3%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初中 
   高中或預科 
   大專程度(非學位) 
   大專程度(學士學位) 
   碩士或以上 
   拒絕回答 

 

5 
21 
110 
132 
162 
59 
34 

 

1.0% 
4.0% 
21.0% 
25.2% 
31.0% 
11.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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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23位問卷調查受訪者的特徵 (續) 

特徵 人數 百分比 

婚姻狀況 
單身 
已婚 
分居/離婚/喪偶 
拒絕回答 

 
286 
183 
18 
36 

 
54.7% 
35.0% 
3.4% 
6.9% 

宗教信仰 
基督教或天主教 
佛教 
道教 

伊斯蘭教 
沒有宗教信仰 
其他 
拒絕回答 

 
118 
26 
5 

1 
353 
1 
19 

 
22.6% 
5.0% 
1.0% 

0.2% 
67.5% 
0.2% 
3.6% 

出生地點 
香港 

  中國大陸 
其他亞洲國家/地區 
其他 
拒絕回答 

 
410 

82 
15 
2 
14 

 
78.4% 

15.7% 
2.9% 
0.4% 
2.7% 

經濟活動身份 

僱員 
自僱 
僱主 
失業/待業 
學生 
家庭主婦/家務料理者 
退休 
拒絕回答 

 

283 
38 
10 
18 
117 
28 
8 
21 

 

54.1% 
7.3% 
1.9% 
3.4% 
22.4% 
5.4% 
1.5% 
4.0% 

個人每月收入 
港幣 5,000以下 
港幣 5,000 - 9,999 

港幣 10,000 - 14,999 
港幣 15,000 - 19,999 
港幣 20,000 - 24,999 
港幣 25,000 - 29,999 
港幣 30,000 - 34,999 
港幣 35,000 - 39,999 
港幣 40,000或以上 
拒絕回答 

 
104 
26 

38 
61 
82 
30 
23 
8 
23 
128 

 
19.9% 
5.0% 

7.3% 
11.7% 
15.7% 
5.7% 
4.4% 
1.5% 
4.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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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調查結果 

4.1 深度訪談的結果 

4.1.1 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難/挑戰 

受訪的矮小症患者及家人表示矮小的身材經常在日常生活中帶來不便，例如購物時拿不

到位置較高的貨品，在公共圖書館看不到和拿不到位置較高的書本，很難用到一般的自

動櫃員機；到戲院觀看電影，經常被坐在前面的人阻擋視線。 

「去聽Concert，一定要買最前排、最貴嘅飛，否則咩都睇唔到。」(PT4) 

有受訪的矮小症患者表示在人多擠迫的地方或場合(如看煙花或除夕倒數)，要特別小

心。 

「人逼時，其他人睇唔到你，你就喺人群中不斷俾人撞同踢。」(PT6) 

另外，矮小症患者很難買到合身的衣物(尤其是褲)，患者很多時需要把衣物買回來再修

改。至於患有矮小症的小孩，其受訪的家長表示到主題公園或嘉年華會，因為身高的關

係，小孩有很多的機動遊戲都不能玩。 

「佢夠高去玩碰碰車，但隻腳太短，踩唔到油門。」(FM2) 

「即使去太空館或科學館，有好多展品對佢哋(患有矮小症的小孩)嚟講都太

高喇。」(FM3) 

 

4.1.2 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歧視 

受訪的矮小症患者一致認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受到的歧視，他們表示曾經遇到歧視

的對待，例如在街道上行走受注視、經常被人投以奇異的目光，有時甚至被偷拍。有受

訪的矮小症患者亦遇到在街上當眾被取笑，有些人會覺得矮小症患者都很幽默，所以不

會介意拿他們開玩笑。另外，數位受訪的矮小症患者均表示他們在公共場所常被其他人

當作「怪人」，有些人甚至覺得他們有精神問題，因而避之則吉。 

 「我試過喺條街喥行，迎面向我行緊嘅人見到我，即刻彈開。」(PT2) 

受訪者PT1陳述她不時聽到有些路人會對她評頭品足，他們間中會說「睇吓依個人個樣

幾怪」和「依個人咁矮嘅」等說話。受訪者PT3表示他曾遇到在街上給別人特意撞到在

地上，然後那人說「你太矮，所以睇唔到你」。 

「明明已經成年，仲成日俾街外人當成細路。」(PT5) 

有些受訪的矮小症患者認為可能因為他們患有矮小症的關係，在購物或出外用膳時，店

員會視而不見，或不禮貌對待。此外，有受訪的矮小症患者家人亦表示自己曾經因為是

患矮小症的家人而受到歧視。 

「試過個女喺公園玩，同其他阿媽傾偈，當個女跑過嚟搵我時，其他阿媽見

到就走開晒，唔再理我。」(F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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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香港大眾對矮小症/矮小症患者的認識程度及誤解或歧見 

不論身份，所有受訪者均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認識程度嚴重不足，因而產

生很多誤解或歧見，例如有人會認為矮小症是可以醫治的；另外，有人會認為矮小症患

者的智商較低，所以不能正常工作，有些人甚至覺得矮小症患者需要別人特別照顧，不

能獨立生活。 

「D三姑六婆成日話，侏儒症唔駛怕，補多D鈣，多D飲牛奶就得。」(FM2) 

有受訪者表示有不少人認為矮小症患者生得矮細是因為營養不良。受訪者PT3表示很多

人都認為矮小症患者不能做運動。 

「佢哋見到我打波，都好驚訝。」(PT3) 

 

4.1.4 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 

有些受訪者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頗高，因為他們結交到很多朋友。相

反，另一些受訪者認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很低，所以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受盡歧視。 

 

4.1.5 樓宇設施對矮小症患者的共融性 

受訪的矮小症患者或家人大多反映有很多建築物及公用設施的設計，未能顧及矮小症患

者的「特殊情況」，例如 

（一）洗手間內的尿兜及抽水馬桶太高； 

（二）洗手盆及鏡子太高； 

（三）水龍頭的操作手柄或按鈕太高； 

（四）梘液機及抹手紙架放置太高； 

（五）燈制、開門制或升降機制太高； 

（六）飲水機出水位太高；及 

（七）服務台(如銀行受的櫃台)太高。 

另外，有受訪的矮小症患者表示上落巴士和小巴的梯級亦太高。 

 

4.2 問卷調查的結果 

4.2.1 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 

如【表三】所示，96位受訪者(18.4%)表示曾經接觸過矮小症患者。在這 96位受訪者中，

多於一半(56.3%)表示現時或過去與矮小症患者沒有較多的接觸，約四分之一是因為朋

友或鄰居的關係，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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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有否曾經接觸過矮小症患者 

回應 回應數目 百分比 

沒有曾經接觸 427 81.6% 

有曾經接觸 96 18.4% 

  但沒有較多的接觸 54 56.3%# 

  有較多的接觸，因為是同學或同事 1 1.0%# 

  有較多的接觸，因是家庭成員或親屬 16 16.7%# 

  有較多的接觸，因為是朋友或鄰居 25 26.0%# 

註﹕# 以 96位表示曾經接觸矮小症患者的受訪者為基數。 

 

如【表四】所示，多於一半的受訪者（58.5%）認為「矮小症全都是遺傳的」。三成半受

訪者認為「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齡而收窄」。近三成受

訪者認為「矮小症成因是營養不足、缺乏鈣質吸收」。認為「矮小症患者不宜做運動」、

「矮小症一般是可以醫治的」及「矮小症患者不能跟一般人一樣，正常工作」的受訪者

各佔大約四分之一。這幾方面是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較為明顯的誤解。 

此外，約三分一的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通常較為固執，而認為缺少運動乃矮小症的成

因之受訪者佔 31%。另外，大約 30%的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通常脾氣較差」的描述表

示「非常同意」、「同意或」或「不知道/很難說」。 

如果把對【表四】內描述的回應打分，「非常同意」為 5分為、「同意」為 4分、「不知

道 /很難說」為 3分、「不同意」為 2分及「非常不同意」為 1分，每項描述的回應評

分之平均值越高，表示受訪者就該項描述，對矮小症患者有越大的誤解。如【表五】所

示，5個最多受訪者誤解的描述，按平均值由大到小排列為：「矮小症全都是遺傳的」、「患

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齡而收窄」、「矮小症成因是營養不

足、缺乏鈣質吸收」、「矮小症一般是可以醫治的」及「矮小症患者不宜做運動」。 

大部分的受訪者（83.6%）表示自己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不足夠（63.9%）或非常不足夠

（19.7%%），只有少於 10%的受訪者表示足夠（6.9%）或非常足夠（0.4%）。另外，只

有 26.8%的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是屬於「殘疾人士」，34.4%認為不屬於，餘下

的 38.8%表示「不知道/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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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 

描述 

回應數目（百分比） 

非常同意 /  

同意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 

很難說 

矮小症全都是遺傳的。 306 

(58.5%) 

104 

(19.9%) 

113 

(21.6%) 

矮小症成因是營養不足、缺乏鈣質吸

收。 

151 

(28.9%) 

277 

(53.0%) 

95 

(18.2%) 

矮小症成因是缺少運動。 104 

(19.9%) 

360 

(68.8%) 

59 

(11.3%) 

矮小症一般是可以醫治的。 131 

(25.0%) 

282 

(53.9%) 

110 

(21.0%) 

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身

高差距，會隨著年齡而收窄。 

187 

(35.8%) 

273 

(52.2%) 

63 

(12.0%) 

矮小症患者的智商較一般人低。 76 

(14.5%) 

396 

(75.7%) 

51 

(9.8%) 

矮小症患者通常行為怪癖、心理異

常。 

74 

(9.0%) 

380 

(72.7%) 

69 

(13.2%) 

矮小症患者通常較為固執。 89 

(17.0%) 

353 

(67.5%) 

81 

(15.5%) 

矮小症患者通常脾氣較差。 72 

(13.8%) 

363 

(69.4%) 

88 

(16.8%) 

矮小症患者都有幽默感，所以不會介

意人們拿他們開玩笑。 

56 

(10.7%) 

376 

(71.9%) 

91 

(17.4%) 

矮小症患者不能跟一般人一樣，正常

工作。 

128 

(24.5%) 

359 

(68.6%) 

36 

(6.9%) 

矮小症患者只適合從事娛樂大眾的

工作(如小丑/諧角)。 

43 

(8.2%) 

447 

(85.5%) 

33 

(6.3%) 

矮小症患者需要別人特別照顧，不能

獨立生活。 

76 

(14.5%) 

400 

(76.5%) 

47 

(9.0%) 

矮小症患者不宜做運動。 133 

(25.4%) 

299 

(57.2%) 

91 

(17.4%) 

 



 

 

- 11 - 

【表五】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 

誤解描述  平均值 

矮小症全都是遺傳的。 3.47 

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齡而收窄。 2.74 

矮小症成因是營養不足、缺乏鈣質吸收。 2.69 

矮小症一般是可以醫治的。 2.58 

矮小症患者不宜做運動。 2.54 

矮小症患者不能跟一般人一樣，正常工作。 2.38 

矮小症成因是缺少運動。 2.33 

矮小症患者通常較為固執。 2.27 

矮小症患者通常脾氣較差。 2.24 

矮小症患者需要別人特別照顧，不能獨立生活。 2.16 

矮小症患者通常行為怪癖、心理異常。 2.15 

矮小症患者都有幽默感，所以不會介意人們拿他們開玩笑。 2.14 

矮小症患者的智商較一般人低。 2.12 

矮小症患者只適合從事娛樂大眾的工作(如小丑/諧角)。 1.83 

 

4.2.2 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看法和態度 

387位受訪者回答了調查問卷的第 6題，一共提供了 995個形容矮小症患者的詞語。研

究團隊把重複或意思相近的詞語整合，【表六】臚列出 10組最常出現的詞語。最常出現

的都是形容矮小症患者身高的詞語，如「矮」、「矮小」、「個子矮小」、「迷你」及「不高」

等。亦有不少受訪者形容矮小症患者為「可憐」、「慘」、「命苦」，以及「奇怪」、「古怪」

及「怪異」等。除了【表六】所羅列的詞語外，有部分受訪者用「不美觀」、「醜」、「樣

子搞笑」、「蠢」、「笨」，甚至「畸形」來形容矮小症患者。【圖一】的文字可讓讀者能簡

單的體會各個詞語的出現相對頻率，字詞的字型越大，代表出現的頻率越高。 

【表六】受訪者形容矮小症患者的詞語 

詞語 頻率 

「矮」、「矮小」、「個子矮小」、「迷你」及「不高」等 263 

「可憐」、「慘」及「命苦」等 45 

「奇怪」、「古怪」及「怪異」等 45 

「正常」、「正常人」及「普通人」等 40 

「特別」及「獨特」等 34 

「傷殘」、「殘缺」、「病人」及「傷殘人士」等 31 

「內向」、「害羞」、「比較靜」及「缺乏自信」等 30 

「無助」、「無奈」及「辛苦」等 27 

「行動不便」、「動作慢」、「不靈活」及「笨拙」等 27 

「歧視」、「受歧視」及「不獲尊重」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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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用受訪者形容矮小症患者的詞語所產生的文字雲 

 

如【表七】所示，超過四成的受訪者當遇見矮小症患者時，經常或有時認為「矮小症患

者像一個很特別的『人種』」（45.1%）、「矮小症患者的樣子很奇怪」（44.6%）、「矮

小症患者像長不大的小孩」（42.8%）及「矮小症患者的樣子並不美觀」（42.1%）。不

足一成的受訪者經常或有時認為「矮小症患者應減少在公眾場合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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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看法或想法 

看法或想法 
回應數目（百分比）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矮小症患者像一個很特別的「人

種」。 

16 

(3.1%) 

220 

(42.1%) 

144 

(27.5%) 

143 

(27.3%) 

矮小症患者像長不大的小孩。 32 

(6.1%) 

192 

(36.7%) 

155 

(29.6%) 

144 

(27.5%) 

矮小症患者的樣子很奇怪。 17 

(3.3%) 

216 

(41.3%) 

180 

(34.4%) 

110 

(21.0%) 

矮小症患者的樣子並不美觀。 19 

(3.6%) 

201 

(38.4%) 

184 

(35.2%) 

119 

(22.8%) 

矮小症患者應減少在公眾場合的活

動。 

5 

(1.0%) 

33 

(6.3%) 

92 

(17.6%) 

393 

(75.1%) 

 

如【表八】所示，約半數的受訪者（47.6%）表示，當他們在與親友在街上走路時，見

到一位矮小症患者，他們會經常或有時「多望那名矮小症患者兩眼」。近兩成的受訪者

會經常或有時「叫身旁的親友留意那名矮小症患者」，一成經常或有時「與身旁的親友

討論那名矮小症患者」。 

【表八】受訪者見到矮小症患者的即時反應 

即時反應 
回應數目（百分比）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多望那名矮小症患者兩眼 28 

(5.4%) 

221 

(42.3%) 

194 

(37.1%) 

80 

(15.3%) 

叫身旁的親友留意那名矮小症患者 9 

(1.7%) 

83 

(15.9%) 

141 

(27.0%) 

290 

(55.4%) 

與身旁的親友討論那名矮小症患者 5 

(1.0%) 

56 

(10.7%) 

159 

(30.4%) 

303 

(57.9%) 

盡量遠離那名矮小症患者 3 

(0.6%) 

26 

(5.0%) 

122 

(23.3%) 

372 

(71.1%) 

用手機或相機拍攝那名矮小症患者

的樣子 

1 

(0.2%) 

7 

(1.3%) 

52 

(9.9%) 

463 

(88.5%) 

邀請那名矮小症患者一起拍照 2 

(0.4%) 

16 

(3.1%) 

68 

(13.0%) 

437 

(83.6%) 

如與矮小症患者眼神對上，盡量迴避

那名矮小症患者的目光 

12 

(2.3%) 

97 

(18.5%) 

154 

(29.4%) 

260 

(49.7%) 

如與矮小症患者眼神對上，向那名矮

小症患者親切地微笑 

33 

(6.3%) 

139 

(26.6%) 

187 

(35.8%) 

164 

(31.4%) 

 

雖然為數不多，仍有一些受訪者表示，當在街上見到矮小症患者，經常或有時對那名矮

小症患者作出一些滋擾性、令人生厭的或令人感到尷尬的行為，例如「盡量遠離那名矮

小症患者」(5.5%)、「邀請那名矮小症患者一起拍照」(3.4%)及「用手機或相機拍攝那

名矮小症患者的樣子」(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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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五分一的受訪者表示，如與矮小症患者眼神對上，他們會經常或有時「盡量迴避那名

矮小症患者的目光」。與此同時，約三分二的受訪者表示，如與矮小症患者眼神對上，

他們從不或很少「向那名矮小症患者親切地微笑」。 

如【表九】所示，六成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22.6%認為

這些歧視頗嚴重或非常嚴重。相反，只有5.7%的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沒有受到

歧視。 

【表九】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是否受到歧視 

回應 回應數目 百分比 

沒有 30 5.7% 

有，但歧視的情況不是很嚴重 197 37.7% 

有，歧視的情況頗嚴重 104 19.9% 

有，歧視的情況非常嚴重 14 2.7% 

不知道/很難說 178 34.0% 

 

儘管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仍然有很多的誤解和成見，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受訪者對矮小

症患者的接納程度頗高。如【表十】所示，超過八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非常願意或願意

「與矮小症患者在同一場合活動」(87.6%)、「與矮小症患者做鄰居」(86.6%)、「與矮小

症患者一起工作」(85.3%)、「與矮小症患者成為朋友」(82.8%)及「結識矮小症患者」

(81.6%)。另外，表示非常願意或願意「接觸與矮小症患者相關的資訊」的受訪者亦佔

79.7%。 

【表十】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 

方式 
回應數目（百分比） 

非常願意 願意 不願意 非常不願意 

接觸與矮小症患者相關的資

訊 

37 

(7.1%) 

380 

(72.7%) 

90 

(17.2%) 

16 

(3.1%) 

與矮小症患者在同一場合活

動 

60 

(11.5%) 

398 

(76.1%) 

59 

(11.3%) 

6 

(1.1%) 

結識矮小症患者 60 

(11.5%) 

367 

(70.2%) 

89 

(17.0%) 

7 

(1.3%) 

與矮小症患者做鄰居 62 

(11.9%) 

391 

(74.8%) 

64 

(12.2%) 

6 

(1.1%) 

與矮小症患者一起工作 59 

(11.3%) 

387 

(74.0) 

70 

(13.4%) 

7 

(1.3%) 

與矮小症患者成為朋友 59 

(11.3%) 

374 

(71.5%) 

82 

(15.7%) 

8 

(1.5%) 

 

5 分析及討論 

5.1 影響誤解矮小症患者程度的因素 

本研究運用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找出影響受訪者對矮小症

患者誤解程度的因素。是次多元迴歸分析的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為受訪者對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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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研究團隊根據受訪者就調查問卷第 3 條問題中的 14 項描述所作

的回應打分，「非常同意」為 5分為、「同意」為 4分、「不知道 /很難說」為 3分、「不

同意」為 2 分及「非常不同意」為 1 分，然後就每一位受訪者，用他的 14 個分數計得

一個平均值，作為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誤解程度的指標。平均值數值越大，代表受訪者

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越深。【表十一】顯示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誤解程度的平均值

之描述性統計數據。 

【表十一】523位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誤解程度的平均值之描述性統計數據 

描述性統計數據 數值 

最大值 4.64 

平均值 2.40 

中值 2.32 

最小值 4.64 

標準差 0.67 

 

至於多元迴歸分析的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它們的名稱和定義可見於【表十

二】。如果受訪者在回應調查問卷時，就任何一題與自變數有關的題目選擇「拒絕回答」，

那個受訪者的所有回應會在多元迴歸分析中被剔除。【表十三】顯示了有關誤解程度的

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2，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Adjusted R2)為 0.1086，表示迴歸模

型的總變異中有 10.86%可被自變數解釋。 

如【表十三】所示，男性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較深(顯著性 p 值<0.01)；受

訪者越年長，他們的誤解程度較深(顯著性 p 值<0.01)；表示自己是殘疾人士的受訪者

也對矮小症患者有較深的誤解(顯著性 p 值<0.01)。至於宗教信仰，信奉基督教、天主

教或佛教的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較淺(顯著性 p值<0.1)；相反，信奉道教的

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有較深的誤解(顯著性 p 值<0.05)。另外，誤解程度會因與矮小症

患者有較多接觸而減低(顯著性 p 值<0.01)。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出生地點

及個人每月收入均與他們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程度深淺在統計上不存著顯著的關係。 

 

                                                 
2
 在本研究中，研究團隊利用統計軟件 EViews 6 進行所有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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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多元迴歸分析中採用的自變數之定義 

自變數 定義 

男性 「男」=1; 「女」=0 

年齡 「60歲或以上」=6; 「50至 59歲」=5; 「40至 49歲」=4; 

「30至 39歲」=3; 「20 至 29歲」=2; 「15至 19歲」=1 

教育程度 「碩士或以上」=6; 「大專程度(學士學位)」=5;  

「大專程度(非學位)」=4; 「高中或預科」=3; 「初中」=2; 

「小學或以下」=1 

已婚 「已婚」=1; 「單身」或「分居/離婚/喪偶」=0 

基督教或天主教  「基督教或天主教」=1; 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0 

佛教 「佛教」=1; 非「佛教」=0 

道教 「道教」=1; 非「道教」=0 

香港出生 「香港」=1; 非「香港」=0 

個人每月收入 「港幣 40,000或以上」=9; 「港幣 35,000-39,999」=8;  

「港幣 30,000-34,999」=7; 「港幣 25,000-29,999」=6; 

「港幣 20,000-24,999」=5; 「港幣 15,000-19,999」=4; 

「港幣 10,000-14,999」=3; 「港幣 5,000-9,999」=2; 

「港幣 4,999或以下」=1 

殘疾人士 「是」=1; 「不是」=0 

與矮小症患者有

較多接觸 
「有」=1; 「沒有」=0 

 

【表十三】有關誤解程度的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 (n=363) 

自變數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t統計值 顯著性p值 

(常數) 2.1819 0.1728 12.6237 0.0000 

男性 0.2158 0.0656 3.2881 0.0011 

年齡 0.1280 0.0350 3.6524 0.0003 

教育程度 -0.0464 0.0327 -1.4199 0.1565 

已婚 0.0314 0.0878 0.3575 0.7209 

基督教或天主教  -0.1471 0.0764 -1.9258 0.0549 

佛教 -0.1812 0.1044 -1.7356 0.0835 

道教 -0.3115 0.1541 -2.0221 0.0439 

香港出生 -0.0868 0.0940 -0.9234 0.3564 

個人每月收入 0.0174 0.0164 1.0593 0.2902 

殘疾人士 0.4014 0.1212 3.3119 0.0010 

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接觸 -0.3086 0.0980 -3.1488 0.0018 

 

5.2 影響對矮小症患者接納程度的因素 

研究團隊運用類似的迴歸模型，找出影響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接納程度的因素。在是次

多元迴歸分析中，依變數為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研究團隊根據受訪者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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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問卷第 10條問題中的 6項描述所作的回應打分，「非常願意」為 4分為、「願意」為 3

分、「不願意」為 2 分及「非常不願意」為 1 分，然後就每一位受訪者，用他的 6 個分

數計得一個平均值，作為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接納程度的指標。平均值數值越大，代表

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越高。【表十四】顯示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接納程度的

平均值之描述性統計數據。 

【表十四】523位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接納程度的平均值之描述性統計數據 

描述性統計數據 數值 

最大值 4.00 

平均值 2.93 

中值 3.00 

最小值 1.00 

標準差 0.51 

 

【表十五】顯示了有關誤解程度的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3，迴歸模型的調整後 R 平方

(Adjusted R2)為 0.0399，表示迴歸模型的總變異中有約 4%可被自變數解釋。男性受訪

者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較低(顯著性 p 值<0.01)；受訪者教育程度越高，他們的接

納程度較高(顯著性 p 值<0.01)；表示自己是殘疾人士的受訪者也對矮小症患者有較低

的接納程度(顯著性 p 值<0.05)。至於宗教信仰，信奉基督教、天主教(顯著性 p值<0.01)

或佛教(顯著性 p值<0.1)的受訪者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較高。另外，接納程度會因

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接觸而提高(顯著性 p 值<0.05)。受訪者的年齡、婚姻狀況、出生

地點及個人每月收入均與他們對矮小症患者誤解程度深淺在統計上不存著顯著的關係。 

【表十五】有關接納程度的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 (n=363) 

自變數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t統計值 顯著性p值 

(常數) 2.8119 0.1433 19.6263 0.0000 

男性 -0.1291 0.0534 -2.4189 0.0161 

年齡 -0.0306 0.0243 -1.2597 0.2086 

教育程度 0.0505 0.0278 1.8142 0.0705 

已婚 -0.0517 0.0686 -0.7541 0.4513 

基督教或天主教  0.1726 0.0641 2.6941 0.0074 

佛教 0.1878 0.1094 1.7174 0.0868 

道教 0.0990 0.0777 1.2735 0.2037 

香港出生 0.0443 0.0814 0.5446 0.5864 

個人每月收入 -0.0041 0.0133 -0.3050 0.7605 

殘疾人士 -0.2189 0.1072 -2.0417 0.0419 

與矮小症患者有較多接觸 0.2063 0.0900 2.2926 0.0225 

 

 

                                                 
3
 在本研究中，研究團隊利用統計軟件 EViews 6 進行所有多元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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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討論 

5.3.1 建築設施對矮小症患者的「共融性」 

正如前述，香港在 1995 年 8月通過了《殘疾歧視條例》，其中訂明如建築物未能為殘疾

人士提供適當通道進入一些任何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有權或獲許進入或使用的地

方，或拒絕提供適當設施予殘疾人士，便屬歧視，一律予以禁止。但是，如因建築物的

設計或建造而未能讓殘疾人士進入，而改動該等建築物以提供符合規定的通道，又會對

須提供這種通道的人士造成不合情理的困難，則不構成歧視。為了闡明提供這類通道或

設施的要求是否合理，屋宇署編訂了《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而《設計手

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是《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1997》的修訂版。 

但是，從《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的附錄 A 可見，屋宇署在編訂該設計手

冊時，主要考量坐輪椅人士及視力受損人士、使用拐杖人士及使用嬰兒車的人士之人體

測量標準(Anthropometrics)，矮小症患者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並不在屋宇署的考量之

列。故此，在深度訪談中，不少受訪者在香港使用建築物或公共設施時，仍遇到很多障

礙。 

 

5.3.2 矮小症患者及其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及困擾 

儘管問卷調查的結果指出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接納程度不低，但六成受訪者認為矮

小症患者在香港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 22.6%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受到頗嚴重

或非常嚴重的歧視。從深度訪談的結果，我們亦可看到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

社會人士歧視的態度和行為。 

 

5.3.3 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常見謬誤及既有觀念 

上述的歧視很可能是源自香港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不足，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84%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並反映了受訪者對矮小症

患者的誤解頗深，例如多於一半的受訪者認為「矮小症全都是遺傳的」，多於三分一的

受訪者認為「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齡而收窄」。就香港

大眾對矮小症患者的常見謬誤，本研究加以澄清。【表十四】指出這些謬誤不對的地方。 

其實，有一些受訪者覺得矮小症患者都有幽默感，不會介意人們拿他們開玩笑，這是因

為矮小症患者不時在馬戲團或電影節目中，擔當諧角。久而久之，公眾會覺得矮小症患

者都很詼諧、富幽默感，這是一種「文化定型」(Cultural Stereotyping)[21]。另一

個典型的定型叫「虛構定型」(Fictional Stereotyping)，例如在《白雪公主和七個小

矮人》(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的虛構故事中，小矮人被冠以不善辭令、

愚蠢及遲鈍的形象[52]。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將小矮人不善辭令、愚蠢及遲鈍的形象

深深烙印在社會大眾心中，當人們看到矮小症患者時，就會把小矮人的形象投射到矮小

症患者身上。這正好解釋了在問卷調查中，為什麼有不少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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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較一般人低」，以及用「行動不便」、「動作慢」、「不靈活」及「笨拙」等詞語形容矮

小症患者。 

【表十四】對常見謬誤的澄清 [8,12,44] 

常見謬誤  澄清 

矮小症全都是遺傳的。  大部分的矮小症病例都不是遺傳的。在80％以上的矮小

症個案中，患者的父母及兄弟姐妹身高均屬於正常。大

多數矮小症起因於受孕期間的自發性基因突變，只有少

數病例起因是源於遺傳。 

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一般

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

齡而收窄。 

 身高差距不會隨著年齡而收窄。矮小症患者的骨骼長度

及形狀與普通人不同，一般而言，患有矮小症的兒童與

一般同齡兒童的身高差距，會隨著年齡增加而擴大，直

到青春期完結為止。 

矮小症成因是營養不足、缺

乏鈣質吸收。 

矮小症成因是缺少運動。 

 多數種類的矮小症起因於受孕前的卵子或精子細胞中

自發的基因變異。基因變異的誘因尚不清楚，但大部分

異變是來自減數分裂過程中的DNA複製/合成發生錯誤。 

矮小症一般是可以醫治的。  就現今的醫學技術，矮小症一般是不能醫治的。矮小症

是基因疾病，注射激素對少數的矮小症，也許有幫助，

但並不能把矮小症治癒。 

矮小症患者不宜做運動。  大部分的矮小症患者都可以做適量的運動。事實上，有

不少矮小症患者都是運動健將[45-47]。 

矮小症患者不能跟一般人

一樣，正常工作。 

矮小症患者只適合從事娛

樂大眾的工作(如小丑/諧

角)。 

 矮小症患者大多能跟一般人一樣，正常工作。矮小症患

者從事各行各業，有的更成為律師[48]、醫生[49]等專

業人士，亦有大學教授[50,51]。只要有就業機會，他

們都是能為社會貢獻一分力的。 

矮小症患者通常較為固執。 

矮小症患者通常脾氣較差。 

 這些想法都是因為社會人士把矮小症患者錯誤定型為

較為固執及脾氣較差。事實上，大部分的矮小症患者都

很隨和。 

矮小症患者需要別人特別

照顧，不能獨立生活。 

 大部分的矮小症患者行動自如，縱使有體格上的局限，

只要懂得運用輔助工具(如腳梯、矮凳)，都可過獨立的

生活。 

矮小症患者通常行為怪

癖、心理異常。 

 當然不是！由於體格的局限，例如身體重心點偏低，侏

儒症患者完成某些動作的方式或會不同，例如幼童會攀

爬到較高處取物，成人則須藉助踏等輔助工具，但他們

的說話、行為、思想都和一般人無異。 

矮小症患者都有幽默感，所

以不會介意人們拿他們開

玩笑。 

 矮小症患者跟普通人一樣，都會因為感到人們拿他們開

玩笑而感到尷尬或不高興。 

矮小症患者的智商較一般

人低。 

 矮小症患者一般都是智力正常；僅有極罕見的幾種矮小

症患者，才會與智力障礙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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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研究團隊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了若干建議，供主要持份者參考。 

6.1 加深公眾人士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認識和接觸 

本研究發現與矮小症患者沒有接觸的受訪者，比起有較多接觸的受訪者會出現更多誤

解。這正反映親身與矮小症患者接觸，會有助消除誤解。有見及此，研究團隊建議可以

是由政府、大學醫學院、矮小症患者團體或矮小症病友互助組織積極地舉辦公眾教育活

動，透過邀請矮小症患者親身分享，使公眾人士對矮小症患者有進一步的認識和接觸。

此外，推廣融合教育及鼓勵僱主為矮小症患者提供就業機會，均能夠讓更多人深切地了

解和認識矮小症患者在不同方面的能力。 

 

6.2 停止為矮小症患者塑造負面形象 

公眾對矮小症患者的誤解，亦有可能受到傳媒、桌上遊戲或電玩遊戲營造的形象所影

響。要消除這方面的標籤和誤解，研究團隊建議傳媒或遊戲的創作人，停止為「侏儒」

或「小矮人」等角色塑造負面形象。創作人製作以矮小症患者為題材的影視節目時，應

諮詢醫生及矮小症患者團體的意見，以切合現實來呈現矮小症患者的形象。與此同時，

根據 Davi Kallman 的意見，我們可通過傳媒向社會大眾灌輸有關矮小症患者的正面形

象。 

 

6.3 推廣共融建築 

雖然《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通道 2008》闡釋了有關新建樓宇的設計或建造及現有樓

宇改建的規定；不過，在屋宇署編制這本設計手冊時，並未能充分考慮到矮小症患者的

切實情況和需要。因此，研究團隊建議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外國政府或組織(如 Little 

People of America)的指引或原則[53-56]，重新審視設計手冊內的規定，加入通用設

計(Universal Design)的概念4，為矮小症患者提供更共融的建築環境。 

 

6.4 加深公眾人士對殘疾歧視條例的認識 

本研究亦點出了目前反殘疾歧視推廣運動的不足之處，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只有 26.8%

的受訪者認為矮小症患者在香港是屬於「殘疾人士」，這反映了公眾並不太了解「殘疾」

                                                 
4
  通用設計是根本概念是設計者能做設計出儘可能讓所有人都能使用的產品或建築空間，也就是設計出

幼齡兒童、孕婦、長者及殘疾人士等所有的人都能使用，與個人能力和殘障程度無關。通用設計考量

的對象則不侷限於殘疾人士，所以通用設計比無障礙設計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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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殘疾歧視條例》中的定義。所以，研究團隊建議應加強公眾認識《殘疾歧視條例》

在不同範疇方面的應用情況，讓公眾更能了解法例的精神，以防止歧視情況的出現。 

 

7 結語 

本研究旨在初步探討香港的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挑戰。本項研究發現，為香

港的矮小症患者營造一個零歧視及無障礙的生活環境，仍有一段很長的路。儘管香港建

築設施的設計要合乎無障礙的規定，但這些規定並不切合矮小症患者的人體測量標準，

所以他們在使用建築設施，不時會遇到困難。在社會層面，公眾人士對矮小症患者仍然

有不少的誤解和成見，因而產生對矮小症患者的歧視態度和行為。 

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們了解矮小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歧視，以及

公眾人士對矮小症患者的認識、看法和態度。本研究的結果為將來有關公眾人士對矮小

症患者的認識水平和態度的縱向追踪研究，提供基準參考。此外，這些研究結果亦可作

為實施前後的分析，以評估政府、大學醫學院、矮小症患者團體或其他機構為加深公眾

人士對矮小症及其患者的認識，所進行的公眾教育活動之成效。 

值得留意的是，本研究並未就矮小症患者在教育、就業及醫療等方面所面對的挑戰，作

深入研究。故本研究團隊建議政府、學者或矮小症患者團體可以在這幾方面加強研究，

找出不足之處和改善方案，讓政府或其他相關組織向矮小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支援，為他

們營造一個更共融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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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深度訪談受訪者的人口特徵 

受訪者 跟矮小症患者的關係 性別 年齡 

PT1 不適用 男 51 歲 

PT2 不適用 女 約 25歲 

PT3 不適用 男 20 歲 

PT4 不適用 女 約 30歲 

PT5 不適用 男 32 歲 

PT6 不適用 女 約 35歲 

FM1 患者母親 女 約 35歲 

FM2 患者母親 女 約 40歲 

FM3 患者母親 女 約 30歲 

FM4 患者父親 男 36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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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問卷調查的問卷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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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丙︰有關矮小症的便覽 

 


